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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法訴字第 10613501630 號 

 

訴願人  江廷振               

 

訴願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事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未具

日期及文號之處分，提起訴願，本部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為了解準強制性交罪、猥褻罪現況，及該罪是否產生性別差異

影響、間接歧視等目的，以 105年 8月 19日江研字第 1050819001號函

及其附件「提供政府資訊申請書」，向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

稱宜蘭地檢署）申請提供（一）宜蘭地檢署歷年辦理違反刑法第 227

條第 1 項、刑法第 227 條第 2 項、刑法第 227 條第 3 項、刑法第 227

條第 4項、刑法第 227條之 1案件（亦即區分起訴適用法律條項）之下

列總計數量：a.總偵查案件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b.起訴數；並區別

被告之性別。ⅰ.通常程序提起公訴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ⅱ.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c.緩起訴處分數；並區別被告之性

別。d.不起訴處分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並包含下列不起訴處分原因

之案件：ⅰ.撤回告訴（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 5款）；並區別被告之性

別。ⅱ.行為不罰（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8款）；並區別被告之性別。

ⅲ免除其刑（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 9款）；並區別被告之性別。ⅳ犯

嫌不足（刑事訴訟法第 252 條第 10 款）；並區別被告之性別 e.判決有

罪確定之人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f.判決無罪確定之人數；並區別被

告之性別。g.判決緩刑確定之人數；並區別被告之性別。（以上合稱系

爭資訊 1）（二）宜蘭地檢署歷年辦理違反刑法第 227 條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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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3項、第 4項、刑法第 227條之 1案件（亦即區分起訴適用法律

條項）之下列處分書，去識別化處理後提供訴願人：a.起訴書 b.緩起

訴處分書 c.不起訴處分書（以上合稱系爭資訊 2）。對於上開申請，宜

蘭地檢署以未具日期及文號之函將「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性侵害案件統

計表」寄送予送訴願人，該函並於 105年 9月 7日送達至訴願人。訴願

人認宜蘭地檢署該函係否准提供訴願人系爭資訊 1、2之處分，訴願人

爰於 105年 9月 24日提起訴願，並於 105年 10月 17日及 106年 2月

17日提出補充理由。 

  理   由 

一、有關申請提供系爭資訊 1部分： 

（一）按「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

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

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

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政府資訊之

主動公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

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二、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

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律

規定或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之方式主動公開者，

政府機關得以告知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3條、第 8條第 1項第 2款、第 13條第 2項定有明文。

又所謂政府資訊，自以已存在者為限，如政府機關未作成

或取得，自無提供之可能（本部 104年 4月 27日法律字第

10403505070號函意旨參照）。 

（二）故政府資訊法所稱之「政府資訊」，係以資訊現存於政府機

關持有保管中為前提，倘尚須經排列、組合、彙整、編輯

等作業始能產生者，則非屬政府現有之資訊。訴願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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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系爭資訊 1 要求區分偵查、判決結果、人數及被告

性別等統計資料，惟宜蘭地檢署並未作成或保有該等統計

資料，故系爭資訊 1即非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條所稱之「政

府資訊」，宜蘭地檢署以原處分否准訴願人所請，尚屬有據。 

二、有關申請提供系爭資訊 2部分： 

（一）按檔案法第 1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7 款分別規定「為

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發揮檔案

功能，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

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各機關得拒絕前條之申請：……七、依法令或契約有

保密之義務者。」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條、第 2條、第 18

條第 1 項序文、第 2 項規定「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

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

與，特制定本法。」「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政府資

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

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本件訴願人非刑事訴訟程序之當

事人，其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向宜蘭地檢署申請提供

系爭資訊 2，且訴願人係申請提供去識別化後之起訴書、緩

起訴處及不起訴處分書，該等文書已非刑事訴訟法上之文

書，故本件應非依刑事訴訟法等規定辦理。又系爭資訊 2

之性質係具有檔案性質之政府資訊，宜蘭地檢署應依法審

查是否有檔案法第 18條各款、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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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款規定之情形，如審查結果並無上開規定所列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之政府資訊，即應准予申請提供之，倘政府

資訊中含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若可將該部分

予以區隔，施以防免揭露處置，已足以達到保密效果者，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即應就其他部分公

開或提供之。 

（二）次按「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

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

村（里）幹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

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前項通報內容、通報人之姓名、

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予保密。」「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警察人員必要時應採

取保護被害人之安全措施。」「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

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復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條第 1項、第 2項、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所明定。訴願人申請提供之系爭資訊 2其內容

為去識別化後之違反刑法第 227條第 1項至第 4項、第 227

條之 1 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及不起訴處分書，惟依上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之通報

內容」「其他足資識別通報人身分之資訊」「因職務或業務

知悉或持有足資識別性侵害被害人身分之資料」依法應予

保密，宜蘭地檢署職務上製作之刑法第 227條第 1項至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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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227 條之 1 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及不起訴處分書

縱將其去識別化，仍可能間接識別被害人身分、通報人身

分或通報內容，如提供系爭資訊予訴願人，顯有違反檔案

法第 18條第 7款「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之情形，

宜蘭地檢署以原處分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尚無不合。 

三、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委員 蔡碧仲 

委員 林秀蓮 

委員 呂文忠 

委員 紀俊臣 

委員 周成瑜 

委員 陳荔彤 

委員 楊奕華 

委員 劉英秀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3 1 日 

 

部 長  邱  太  三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